
章程

比賽目的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，在這個別具意義的「雙
慶」喜悅氣氛之下，我們鼓勵本澳之幼小學生能以自身視角，拾起畫筆，為他們眼中
的澳門，描繪出一幅繽紛藍圖，讓學生以未來主人翁的身份，一起策「畫」未來，藉以
激發本澳學生創意，以及增強他們對城市的熱愛和參與感。入圍作品將會陳列於《藝
感傳澳》沉浸式體驗展之「藝賞澳門」展區，並參與現場票選環節。

主題 以「我眼中的澳門」或「未來的澳門」為繪畫主題。

參賽資格 就讀於本澳的幼兒及小學生（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發出之有效學生證）。

參賽組別

作品媒材

作品尺寸

不限

27 厘米 x 39 厘米

交件日期

參賽表格

2024 年 10 月 4 日至 2024 年 11  月 4 日晚上 11:59（澳門時間）

請登入澳門青年美術協會 網頁： macauyouthart.com 下載參賽表格

組別

A 4 歲至 6 歲 以 2018 – 2020 年出生為準

以 2015 – 2017 年出生為準

以 2012 – 2014 年出生為準

以 2012 – 2021 年出生為準

7 歲至 9 歲

10 歲至 12 歲

3 歲至 12 歲

B

C

D(特殊教育學童)

年齡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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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件方式 參賽者必須以個人名義參賽。請於 2024 年 11 月 4 日或以前，自行為作品拍照或
掃描，以 JPG 檔形式提交高清圖，且像素不少於 2MB、不大於5MB，並將作品高清
電子圖檔連同參賽表格，一併電郵至macauyouthart@gmail.com。承辦單位收件
後將提供回條覆函作實。凡因附件容量過大引致寄件丟失，其申訴將不予受理。

參賽作品數量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一個參賽作品。 

評審團

評選程序 

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。

比賽設兩輪評選，如作品入圍第一輪初選，承辦單位將以電話或電郵方式通知相關
參賽者，其需於辦公時間 ：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，把實體作品送交到澳
門青年美術協會會址（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49 號新禧閣一樓 C，D 座）。
此外，參賽者亦可把實體作品交予其所就讀之學校，學校負責人可通知承辦單位，承
辦單位將派員到校收集各校學生之作品以便進行第二輪評選。

**遞交實體作品時，請把參賽表格貼在作品背面，並用密封袋包裝好，作品正/背面
不得寫上任何個人識別資料或標記。獲入圍初選之名單擬於 2024 年 11 月上旬公
佈。敬請留意澳門青年美術協會網頁： macauyouthart.com 及澳門青年美術協會 
Facebook 專頁。 

評審標準
及評分比例

1. 各組別之冠、亞、季軍：評審團100%（符合主題 40%、整體美觀 30%及創意表
         現 30%）；
2. 各組別之「優秀作品」獎：評審團50%（符合主題 40%、整體美觀 30%及創意表
         現 30%） + 現場票數50%
3. 不分組別之「最有FEEL」獎：現場票數100%
4. 參賽作品經評審後未達獲獎要求，獎項可以從缺；
5. 評審結果以評審團的最終決定為準，並不設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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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作品展示 各組別之入圍作品將於2024年11月下旬起展示於《藝感傳澳》沉浸式體驗展 ‒ 「藝
賞澳門」展區，展覧開放予公眾免費參觀，並設有現場投票機制。展覽地點為澳門葡
京人H853 Fun Factory 娛樂廠 1 樓 R39 舖。得獎者將會被邀請出席擬於 2024 年 
12 月 08 日下午時間舉行之頒獎禮。

得獎名單公佈

其他條款
及細則 

得獎名單將以電話或電郵通知，亦可留意官方網頁及Facebook專頁。

1. 參賽者須保證為是次活動而提交的所有個人資料，各資料當事人均已知悉收集
之用途，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按照第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進行
處理，並僅作是項比賽之用；
2. 參賽者必須正確填寫報名表格之各項資料。如有遺漏或失實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
其參賽資格； 
3. 參賽者須保證為參賽作品之原著作權人，若有因該作品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權、 專
利權或其他權利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保留一切追究和索償權利，參賽
者需繳回倘有發給之獎金、獎品、獎盃、獎座及證書，並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；
4. 參賽作品不能含有暴力、淫褻、色情、誹謗、不良意識、侮辱成分或任何具爭議性
及不適當之內容； 
5. 為公平起見，評選委員及其直系親屬不得參加本次比賽。參賽作品將由評審團評
選後作公開展覽；  

比賽獎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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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參賽者一經遞交作品，不論獲獎與否均視為其了解及接受本比賽所有條款，並同
意授予《藝感傳澳》製作團隊對該作品的永久無償使用權，《藝感傳澳》製作團隊可
視需要將作品部分或全部用於任何時間及地點作宣傳用途，並有權將作品進行複
製、發佈、展示或作其他用途，而毋須事先徵得參賽者同意及支付任何費用，但將公
佈或刊登作者之姓名；
7. 主辦單位保留取消或終止比賽、解釋及修訂本比賽章程及報名表格所列載的所
有條款及條件的權利，且比賽結果參賽者不得異議； 
8. 本章程如有未盡之處，得由主辦單位加以修改及解釋； 
9. 如本章程中文及英文版本存有任何歧異時，一切內容以中文版本為準；
10. 對是次活動如有爭議，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。

請致電（853）2853 2857 或（853）6281 5072 與廖小姐或潘小姐聯絡、或電郵至
macauyouthart@gmail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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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此表格可複印使用]

報名表
組別：

（請圈出組別）
A組   /    B組   /   C組   /   D組

參賽者資料

作品概念（100字以內）

參賽者聲明

姓名：（中文）

收件編號（由工作人員填寫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身份證明文件類別：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：

（手提電話）：

（葡語 / 英文）：

聯絡電話（住宅）：

聯絡電郵：

學校名稱及電話 
（中文）：

出生日期：
（年/月/日）

學生證編號：
（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發出或澳門高等院校之有效學生證）

年齡： 性別：

（葡語 / 英文）：

*本人/監護人確認已細閱和瞭解《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《藝感傳澳 藝

賞澳門》全澳幼小學生繪畫比賽》，同意並遵守其內容及規定；

*本人/監護人謹此聲明，本申請表所載資料全部屬實，並清楚知悉虛報或隱瞞事實將會 被取消資格及須

承擔倘有的法律責任。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   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會根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處理並僅用作是次活動的用途； 

    基於履行法定義務，個人資料亦有可能轉交相關有權限實體； 

    申請者可依法申請查閱和更正其存於本局的個人資料。

（監護人簽名） 

2024 年   月   日

主 辦 單 位 承 辦 單 位 資 助 單 位


